
 
 

 
 

 
 
 
 

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政府产业署

私隐政策及实务声明

私隐政策

我们致力全面执行和遵照保障数据原则及《个人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所
有相关规定。我们承诺：  

( a )  	 以合法和公平的方法，收集足够但不超乎适度的个人资
料，并只用于与本署的职能及活动有关的合法目的；  

(b )  	 采取一切合理而切实可行的步骤，确保收集得来或保存的
个人资料准确，同时顾及该等数据是否用于指定的目的；  

( c )  	 删除不再需要用于指定目的个人资料；  

(d )  	 收集得来的个人资料，只用于在收集数据时所指定的目的
或直接有关的目的，除非当事人已表明同意更改数据用

途，或法律容许经更改资料用途；  

( e )  	 采取一切合理而切实可行的步骤，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
障，不会被他人未经许可或意外地查阅、处理、删除或作

其他用途；  

( f )  	 采取一切合理而切实可行的步骤，确保任何人都可得知本
署持有的个人资料类别及使用数据的目的；以及  

(g )  	 容许数据当事人查阅和改正其个人资料，并按法律容许或
规定的方式，处理查阅／改正数据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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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的个人资料类别

本署持有下列各类个人资料：

与雇佣有关的个人资料 使用数据的主要目的 保留期间  

( a )  在 职 人 员 及 前 雇 员
的个人资料，包括

个人和家庭数据、

学历、资历、就业、

薪津、服务条款和

条件、房屋福利、

医疗、假期及旅费、

培训、投资、外间

工作、评核报告、

晋升选拔委员会的

评核及操守纪律记

录。

与雇佣有关的目的，

包括聘用、操守审查、

派任和调职、提出／

续订／延长合约、递

加增薪、培训及职业

前途发展、修订服务

条款或条件、晋升、

纪律、留任或免职、

退休金及发给评核证

书。

该 员 离 职 后 或 任 何

上 诉 ／ 投 诉 ／ 司 法

复核有决定后  12 个
月 (以较迟者为准 )，
但 须 备 有 一 份 填 妥

的服务记录 (通用表
格第  115 号 )。 

( b )  政府产业署署长管
辖职系职位申请人

的 招 聘 及 聘 用 数

据。

评核申请人是否符合

招聘条件，或作聘用

或培训用途。

如申请人获录用，保

留 期 间 与  ( a ) 项 相

同。

如申请人不获录用，

数 据 保 留 至 招 聘 工

作 完 成 后 或 任 何 上

诉 ／ 投 诉 有 决 定 后  
12 个月 (以较迟者为
准 )。

持有的其他个人资料 使用数据的主要目的 保留期间  

( a )  承 租 人 ／ 业 主 ／ 持
牌人／承办商／保

安员的事实性数据  
(香 港 身 分 证 号 码
及地址 )。

与租赁／购买政府物

业／批出合约有关的

目的。

招 标 工 作 完 成 后  3
个月 (就落选投标者
的资料而言 )。

合约完结后  11 年。  

( b )  联用办公大楼部门
代表的事实性数据  
(住宅电话号码 )。

方 便 联 络 (尤 其 是 在
紧急情况 ) 。

更改后立即销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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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务

部门主任秘书是本署的个人资料管制人员，负 责评估、批核、监察和
检讨保障个人资料的措施，以确保符合《个人资料  (私隐 )条例》  (条例  )
的规定。

副部门主任秘书  (行政  )获委任为本署的资料私隐主任，负责确保本署
收集、处理、使用、审查和公开个人资料时，应用保障个人资料的措

施，以及确保本署人员根据条例的规定，处理查阅和改正数据的要求。

如要查阅或改正本署持有的个人资料，可以透过书信或填写表格提出

要求。表格可向九 龙 油 麻 地 海 庭 道 1 1 号 西 九 龙 政 府 合 署 南 座 9 楼 政 府
产 业 署索取。该等要求应寄交副部门主任秘书  (行政 )，地址同上；口
头提出的要求，概不受理。

本署如按查阅数据要求提供个人资料复本，会收取复印费用。除法例
另有规定或经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批准外，收费定为每张  A4复印本
港币  1 .4元和每张  A3复印本港币 1 .6元。


